
最新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 镇清明节期间
森林防火工作方案(优秀10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
哟!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一

清明节扫墓是我国传统民俗，我镇群众上山扫墓多集中在清
明节假期和节后周末，是野外用火最集中、森林火灾最容易
发生的时段，此期间防火形势严竣，任务更重，为了更好地
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损失，
确保清明节期间我镇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制
定本方案：

为加强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导和督察全
区森林防火工作，成立区清明期间森林防火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区政府副区长、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程学晋任组长，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区林业和园林局局长徐文胜，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区人武部部长刘军，区委区府
办副主任卢焰平任常务副组长，区林业和园林局分管领导、
各镇（街）分管领导及相关单位领导任副组长，成员为区森
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及各镇(街)森林防火工作的负责人。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设在区森林
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区林业和园林局)，办公室主任由区林业
和园林局总工程师冯庆良同志兼任。

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以
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中心，多渠道、多形式、
全方位、大力度地开展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努力营造“森林
防火，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全面提高社会公众的森林防



火意识，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为维护生态安全和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准备阶段（3月15日—3月25日）

主要任务：制定工作方案，下发通知，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
议，布置工作任务，准备各种宣传装备物资器材和资料。

（二）实施阶段（3月25日—4月30日）

主要任务：组织区、镇（街）、村、社各级力量全面开展工
作。

（三）总结阶段（5月1日—5月10日）

主要任务：总结并上报市森林防火部门。

(一)落实防火责任。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按照森林防火
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有关规定，切实抓好镇（街）、村、森林
防火责任制的落实，完善镇级森林防火预案，采取班子成员
分片包干等办法，将森林防火责任分解落实到村社，落实到
山头地块。各单位要把当前森林防火工作作为一件大事要事
来抓，对清明和春耕生产季节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和再落实。特别是镇（街）、村在抓好当前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切勿麻痹大
意，引发大的森林火灾。要严格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对山火
多发的地方，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森林火灾案件要从
重、从严、从快查处，必要时挂牌督办。

(二)加大宣传力度。按《xx镇20xx年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宣传
工作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
宣传标语、宣传车等，大力宣传森林防火工作，切实提高群
众的防火意识。



(三)严控火源上山。清明节期间，各镇（街）、相关单位及
林地面积较大的村要在林区要道设立检查站，登记入山人员
身份、车牌和手机号码，加强对入山人员的检查教育，坚决
把火种堵在山下林外。

(四)组织队伍巡山。各镇（街）、相关单位要根据墓地分布
情况组织巡逻队（扑火队），佩戴红袖臂、携带扑火工具，
在坟墓比较集中的地方巡逻，制止并及时扑灭火源。

(五)开展隐患排查。各镇（街）、有关单位对本区域森林防
火重点地段进行隐患排查。

(六)队伍集合待命。区森林消防护林大队、镇（街）森林消
防半专业中队要靠前驻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接到火情快
速出击，重兵扑救，把山火消灭在萌芽状态。扑救山火时，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遵守科学扑灭
森林火灾的原则，把扑火安全放在扑救指挥工作的首位。严
禁组织未经过扑火训练的干部群众直接扑火。山火扑灭后，
要认真清理火场，防止死灰复燃。

(七)落实防火物资。做好扑火装备、车辆、机具的检修和维
护保养，补充扑火物资，加强通信设备管理，确保关键时刻
拿得出、用得上。

(八)落实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等制度，
做好值班调度，做到在岗在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及时
报告火情。

(九)加强巡查督办。区林业和园林局派出督察检查工作组，
到各镇（街）、相关单位进行巡查督办。各镇（街）、有关
单位对督察检查工作组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

请各镇（街）、相关单位于3月25日前将本单位相应工作方案
上报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二

尊敬的各分公司、控股公司，直属油库：

清明节即将到来，这一期间祭祀、烧纸活动频繁，是火灾、
道路交通事故频发时期，为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的.安全生产
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头脑，高度重视库站清明节期间防
火工作。再检查，再部署，并对检查部署的效果负责。组织
库站员工抓细、抓实、抓深入，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防患
于未然。

二、抓好库站周边防火。库站员工要在清明节期间对罐区、
加油区及周边地区等重点部位加强防范，密切关注库站道路
附近周边居民烧纸行为，协调劝阻远离库站，及时清理周边
积累的纸屑及其它可燃物。

三、加油站、调度配送中心和运输公司三方要紧密配合。装
卸油品尽量避开集中祭祀时段，运输车辆在此期间也要避免
上路。

四、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公务车辆驾驶人员要提高驾驶安全
意识，开车前必须系上安全带并提示乘驾人员，杜绝酒后驾
车等不良行为，假期返家探亲时注意防止长途疲劳驾驶。

五、加强值班，做好应急防范准备。清明节期间，库站值班
人员要坚守岗位，确保信息畅通无阻，一旦发生险情或事故，
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险和妥善处置，并及时按程序如实上
报。

通知人：

日期：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三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传统的清明节又将来临，群众进山扫墓和郊游踏青等活动频
繁，又正值春耕备耕的繁忙季节，林区野外用火骤增，森林
火灾隐患突出。为扎实有效做好清明节期间（三月二十七日
至四月十五日）的森林防火工作，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确
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通知如下：

清明节期间是历年森林火灾频发期，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
实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把森林
防火工作当作关系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事来抓，保
持高度警惕，强化检查督促，把各项预防措施和扑救准备工
作落到实处，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社会稳定。

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布署加大宣传
教育力度，清明节期间要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开展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活动，做到报纸有文字、电视有影像、广播有声
音、乡村有标语，路口有警示，使森林防火的有关法律法规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学校要对学生加强森林防火常识、安
全避火等知识的教育。各单位要召开干部职工大会，阐明当
前的森林防火形势，告知每个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在清明
节期间上坟扫墓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纸钱、烧香点烛，
要积极倡导文明扫墓，移风易俗的新风尚，用种植纪念树，
送鲜花等有益生态保护的方式祭奠，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隐患，
确保清明祭祖扫墓时不发生森林火灾。各级护林防火协会要
充分发挥作用，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做好森林防火宣传、野外
火源管理、值班巡逻和森林火灾扑救等各项工作。对落实不
到位、违反规定擅自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依法依纪严肃
追究当事人和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清明节期间，一旦森林火险等级达到4级以上，在全县范围内
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各单位森林防火责任人要到岗到位，



加大对森林防火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不留盲区死角。各乡镇
（街道）要组织干部、林业员、生态公益林护林员及森林消
防人员等做好巡查工作，加强对入山作业、春游和扫墓人员
的监管，实行重点防范，对墓地坟头、旅游景点、森林公园
等重点区域，要确定专人，划片包干，分兵把口，设卡检查，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对进山扫墓人员携带的香、纸、烛等物
品坚持予以收缴，对拒不听劝阻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坚决
予以处理，直至依法行政拘留。职能部门要加强公墓、旅游
景点、宗教场所的火源监管力度，严禁一切野外用火，消除
森林火灾隐患。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好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
备、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在火险等级四级
（含四级）以上的天气，县、乡两级扑火队要进入临战状态，
要制定清明节期间的火灾事故处置预案，细化完善扑救措施，
做到一有火情，能及时出击，快速扑灭。特别是要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把扑火安全放在扑救指
挥工作的首位，严格按森林火灾处理预案有序处置，正确处
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关系，正确处理好
“群治群防”与“专业扑火”的关系，加强扑火人员和林区
群众的科学扑火知识教育，掌握安全自救常识，严禁老人、
儿童、妇女和痴、呆、傻等人员上山扑火。

各乡镇（街道）要坚持值班制度，尤其是清明节期间，要做
到领导带领，24小时值班。严格火情报告制度，及时准确上
报火情。清明节期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五日）执行森
林防火情况零报告制，各乡（镇）、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必需在每天下午5时前要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汇报
当日防火情况，确保森林防火信息畅通。

以上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人：



日期：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四

为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的发
生，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镇实际，
特制订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任务

(一)健全完善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镇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
设立1个指挥部办公室，全面负责森林火灾的应急工作，另成
立 7个应急小组，即火场指挥组、扑救组、宣传报道组、治
安保卫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救助组、灾后生产自救组。

指挥部成员名单如下：(略)

指挥部办公室设于党政办。主任：程容添(林业站负责人)，
副主任：陈万新(党政办负责人)、朱卫星、朱角亮、__林业
站副站长)，成员：全体党政办和林业站工作人员。办公电
话__。

(二)职责任务

指挥部：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扑救森林火灾的重大
措施和指导意见，解决扑火救灾中的重大问题;根据扑火需要，
指挥调动扑火力量、物资和装备;指导发生森林火灾的村委会
完成扑火救灾任务。

办公室主要职责：1、及时掌握全镇有关灾情;2、督促协调检
查各村、各单位的森林防火工作;3、贯彻执行镇主要领导及
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关于防火的.各项工作决策;4、负责处理各



有关防火的日常工作;5、加强值班备勤。

第一组火场指挥组由郑惠坚副书记、林树脉、曾吉永、冯建
坤委员负责，组成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
单》。

火场指挥组职责：组织实施火情处置方案;下达指令或分配任
务;向火场指挥员或扑火队下达指令;收集火场扑救和其他工
作信息;掌握火情动态，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

第二组扑救组由邹运河、曾伟平委员、罗建文副镇长负责，
组成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单》。

扑救组职责：负责火场情况调度，协调组织扑火力量，落实
具体的扑救措施，积极召集各村干部当好向导;召集各扑火队
伍报到，登记扑火队伍单位、人数、报到和上山时间，明确
上山线路。

第三组宣传报道组由朱燕珍、吴汉军委员负责，组成人员详
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单》。

宣传报道组职责：负责指挥部新闻发布的各项工作。严格按
照国家和省市有关森林火灾宣传报道的规定，统一发布火情
信息，对扑火救灾的情况进行报道，协调新闻单位采访报道
的具体事宜。

第四组治安保卫组由何显明(委员、副镇长)、张己锐委员负
责，组成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单》。

治安保卫组职责：维护火灾区社会治安、预防和严厉打击各
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
行;及时组织与加强领导机关和生命线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易燃易爆、有毒气体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和扩大蔓延，协助做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转移。



第五组后勤保障组由朱四平委员、陈惠强工会主席负责，组
成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单》。

后勤保障组职责：联系组织供应扑火救灾的物资，协调扑火
力量和扑火物资的快速运输;负责灾区群众的疏散安置和吃、
穿、住等工作;制定救灾标准，发放救灾款物;做好灾情调查
和统计工作;做好死难者的善后工作和孤老幼残人员的安置;
做好国内外社会各界援救款物接受工作。

第六组医疗救助组由黄建煌副镇长、曾锦煌委员负责，组成
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单》。

医疗救助组职责：负责做好火灾区受伤群众的医疗卫生工作，
负责抢救伤员和预防灾后各种疾病的传播。

第七组灾后生产自救及善后协调组由刘建雄委员、杨浩涌书
记助理负责，组成人员详见附件四《多祝镇机关应急小组名
单》。

灾后生产自救及善后协调组主要职责：组织人员深入灾区，
对工业、农业生产救灾复产，组织灾区企业和农村的生产自
救;提出恢复生产计划，并报镇政府、县镇府;积极争取外援
和筹措资金。

二、扑救程序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灾必须立即扑救并向所在
村或镇区森林防火机构报告，村干部应在第一时间到达火情
地点、掌握火势情况、及时向镇府报告火情并组织人员进行
扑救。

2、镇府接到火情报告后，必须迅速启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
召开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紧急会议，研究制定扑救方案。下
达扑火救灾各项指令，发出组织扑救森林火灾紧急通知，调



遣扑火队伍进行扑救，扑救组第一梯队人员要在半小时内赶
赴现场扑救。

3、扑救组随时向指挥部报告火场火情情况，凡延烧半小时仍
未扑灭的，指挥部根据火情动态，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申请
增援。

4、后勤保障组要在扑救组第一梯队出发后两小时内，要把水
与干粮送到火场。

5、山火未彻底扑灭，扑火人员不得撤离现场，撤退命令由现
场指挥部下达。明火彻底扑灭后，应对火灾现场进行全面检
查，清除暗火，并由火灾发生的村负责留足力量继续观察，
直到确保不复燃为止。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五

局属各单位：

为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全县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严防发生群
死群伤交通事故和严重交通拥堵，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根据市公安局统一部署，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县天气有所转暖，加之高速公路小型客
车免征通行，旅游踏青、扫墓祭奠出行叠加，尤其是国道
和962县道（东源至鸳鸯头路段）、964县道（乍洋至石山路
段）、城关至东狮山风景区路段交通流量将大幅增涨，可能
出现春运后第一个交通流高峰。从近3年全县清明节期间事故
分析看，主要呈现4个特点：一是无证驾驶、超速、违法超车
是引发事故的主要违法类型；二是下午15时至17时是事故高
发时段；三是假期第3日事故多发；四是小型客车、超标电动
车、摩托车是引发事故的主要车型。各农村派出所和交警大



队要结合本地实际，要加强辖区重点景区、国省道、通往墓
区道路交通管理，及早调整部署，科学安排勤务，突出加强
对重点车型、重要时段和易发事故重点违法行为管控，全力
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和严重交通拥堵。

清明节前，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要对景区、墓区周边道路，
特别是三级以下山区公路开展一次集中检查，重点检查急弯、
长下坡、高落差等危险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状况，发现设施损
坏、缺失的，要立即通报相关部门及时更换或修复；对临水
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以及山区道路可能存在局部突发小气候
等隐患要提前做好警力、设施的应急处置准备，必要时采取
限制通行管制措施。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对墓区、景区停车
泊位和进出口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对停车泊位明显不足的要
及时协调增设临时车位，加强路面交通疏导，防止占道停车
引发交通拥堵。特别是停车泊位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墓区，要
积极协调民政采取引导分批放行，减少车辆进入墓区，缓解
墓区道路交通压力。要密切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及时掌握
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恶劣天气准备工作。要协调交通运
输部门和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调配
相关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提前投放到易发事故、拥堵点段，
确保一旦急需能够快速反应、高效施救、及时疏通，严防发
生次生事故和严重拥堵。

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要结合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入到景区、墓区周边重点路段，以及
长下坡等关键节点。落实错时勤务，严格加强管控，提高路
面见警率和警情处置效率，防止发生严重交通拥堵。要紧盯
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中型客车、微型面包车等
重点车辆，严查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发现涉嫌非法营运的，要及时移送交通运
输部门。各农村派出所要坚持依靠乡镇党委政府，充分发挥
农村交通劝导员作用，严把乡村道路出行主要关口，防止超
员面包车和违法载人车辆出村上路。交警大队要充分发挥道
路交通管理职能，抽调警力组成执法小分队，积极指导配合



农村派出所，认真做好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同时，要加
强景区、墓区周边及城郊结合部道路的巡查管控，严格查处
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以及逆行、乱停放等违法行为，
规范通行秩序，维护交通安全；要加强与高速交警部门沟通、
密切协作，共同做好高速公路免征通行费期间的交通组织和
应急分流工作；要积极协调市政、交通运输等部门，提前做
好占道施工项目和隐患整改路段的秩序疏导和安全维护，督
促施工单位在清明前抓紧完工撤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清明节期间，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一律禁止通行。

3月29日前，交警大队要认真落实“两公布一提示”，向社会
公布本地清明节假期交通研判和交通组织情况，公布辖区道
路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提示安全出行注意事项。要通
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手机短信平台等媒介，实时发布清
明节期间辖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天气信息和交通管理措施，
提示群众合理选择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事项。要在景区、
墓区道路等车流密集点段，宣传介绍国省道、山区道路、雨
雾天气安全行车常识，教育群众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进一
步加大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措施的宣传力度，提示、引导群众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及时撤除现场，避免因交通事故造成拥
堵甚至引发二次事故。要呼应清明节庄严肃穆的节日特点，
在加强交通严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理性、平和、文明、规范
执法，树立公安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形象。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六

局属各单位：

为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全县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严防发生群
死群伤交通事故和严重交通拥堵，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根据市公安局统一部署，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县天气有所转暖，加之高速公路小型客



车免征通行，旅游踏青、扫墓祭奠出行叠加，尤其是国道
和962县道（东源至鸳鸯头路段）、964县道（乍洋至石山路
段）、城关至东狮山风景区路段交通流量将大幅增涨，可能
出现春运后第一个交通流高峰。从近3年全县清明节期间事故
分析看，主要呈现4个特点：一是无证驾驶、超速、违法超车
是引发事故的主要违法类型；二是下午15时至17时是事故高
发时段；三是假期第3日事故多发；四是小型客车、超标电动
车、摩托车是引发事故的主要车型。各农村派出所和交警大
队要结合本地实际，要加强辖区重点景区、国省道、通往墓
区道路交通管理，及早调整部署，科学安排勤务，突出加强
对重点车型、重要时段和易发事故重点违法行为管控，全力
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和严重交通拥堵。

清明节前，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要对景区、墓区周边道路，
特别是三级以下山区公路开展一次集中检查，重点检查急弯、
长下坡、高落差等危险路段交通安全设施状况，发现设施损
坏、缺失的，要立即通报相关部门及时更换或修复；对临水
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以及山区道路可能存在局部突发小气候
等隐患要提前做好警力、设施的应急处置准备，必要时采取
限制通行管制措施。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对墓区、景区停车
泊位和进出口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对停车泊位明显不足的要
及时协调增设临时车位，加强路面交通疏导，防止占道停车
引发交通拥堵。特别是停车泊位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墓区，要
积极协调民政采取引导分批放行，减少车辆进入墓区，缓解
墓区道路交通压力。要密切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及时掌握
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恶劣天气准备工作。要协调交通运
输部门和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调配
相关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提前投放到易发事故、拥堵点段，
确保一旦急需能够快速反应、高效施救、及时疏通，严防发
生次生事故和严重拥堵。

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要结合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入到景区、墓区周边重点路段，以及
长下坡等关键节点。落实错时勤务，严格加强管控，提高路



面见警率和警情处置效率，防止发生严重交通拥堵。要紧盯
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中型客车、微型面包车等
重点车辆，严查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发现涉嫌非法营运的，要及时移送交通运
输部门。各农村派出所要坚持依靠乡镇党委政府，充分发挥
农村交通劝导员作用，严把乡村道路出行主要关口，防止超
员面包车和违法载人车辆出村上路。交警大队要充分发挥道
路交通管理职能，抽调警力组成执法小分队，积极指导配合
农村派出所，认真做好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同时，要加
强景区、墓区周边及城郊结合部道路的巡查管控，严格查处
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以及逆行、乱停放等违法行为，
规范通行秩序，维护交通安全；要加强与高速交警部门沟通、
密切协作，共同做好高速公路免征通行费期间的.交通组织和
应急分流工作；要积极协调市政、交通运输等部门，提前做
好占道施工项目和隐患整改路段的秩序疏导和安全维护，督
促施工单位在清明前抓紧完工撤离，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清明节期间，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一律禁止通行。

3月29日前，交警大队要认真落实“两公布一提示”，向社会
公布本地清明节假期交通研判和交通组织情况，公布辖区道
路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提示安全出行注意事项。要通
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手机短信平台等媒介，实时发布清
明节期间辖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天气信息和交通管理措施，
提示群众合理选择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事项。要在景区、
墓区道路等车流密集点段，宣传介绍国省道、山区道路、雨
雾天气安全行车常识，教育群众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进一
步加大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措施的宣传力度，提示、引导群众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及时撤除现场，避免因交通事故造成拥
堵甚至引发二次事故。要呼应清明节庄严肃穆的节日特点，
在加强交通严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理性、平和、文明、规范
执法，树立公安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形象。

清明节假期，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要严格落实值班备勤和
领导带班制度，确保执勤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及时应对处置



突发紧急事件。一旦发生严重交通拥堵和死亡交通事故，严
格按照相关要求及时上报县局指挥中心和市局交警支队值班
室。县局将派出督导组开展清明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督导。
交警大队和农村派出所领导要带队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加
强督导，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通知人：

日期：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七

根据《石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要求，园区管委会庚即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清
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园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
作，《四川石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清明节”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并下发园区内企业。现将园区清明节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如下：

园区管委会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园区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分管安全副主任具体抓，安全网格员对园区企业进行全
覆盖检查，并组织落实。

针对清明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网格
员对园区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主要检查企业清明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情况、值班值守情况、生产安全、在建
项目施工安全、清明期间职工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情况、食品
安全，此次检查共发现问题隐患10条，主要涉及建筑施工安
全1条（氧气乙炔使用安全距离不够），车间隐患7（不正确
佩戴安全帽2条，不正确使用口罩等劳保用品5条），消防安
全2条（灭火器需更换）。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已全部
整改完毕，整改率100%。

要求园区企业一是严防死守，严格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方针，做好安全生产预防工作。二是针对清
明期间特点，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节假日职工容易麻痹
大意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节日期间加强食品安全监
督端管理，杜绝出现安全事件。三是加强生产管理，特别是
监督职工正确使用劳保用品，预防职业病；监督职工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等。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八

亲爱的家长朋友：

你们好！

明天就开始清明假假期啦~在享受假期欢乐的同时安全隐患也
容不忽视！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节期在仲
春与暮春之交。清明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
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清明节是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扫墓
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不仅
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
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为了让您和孩子拥有一个安全、快乐、有意的义假期，请注
意以下几点：

1、祭祀安全

扫墓期间审慎评估户外风险，拜祭期间一律不得擅自离开爸
爸妈妈，不在马路上玩耍、不横穿马路。外出期间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避免前往人多的地方跑。

2、饮食安全



注意饮食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生的食物、不采摘、
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

3、居安家全

请家长不要留孩子独自在家，避免发生意外无人救助。教育
幼儿不攀爬窗户、阳台护栏。

4、外出交通安全

出行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遵守交
信通号及交通标志。

让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健康、安全、愉快的假期。

最后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九

公司各部门：

根据国家法定假期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对清明
节放假做如下安排：

一、放假时间：20xx年4月2日、4日。4月5日正常上班。

二、请各部门负责人做好本部门的节前工作安排，并检查相
关设施、设备，做好防火、防盗工作，确保办公场所的安全、
有序。

三、 各部门负责人应保持节假期间的通讯畅通，以便公司工
作需要。

四、公司全体员工在节假日期间外出，应注意自身人身安全



与财物安全，愉快的度过假期。

特此通知

xxx

清明节期间工作报告篇十

各位老师、同学们：

中华民族有在冬至、春节、清明祭祖，以表哀思的传统习俗。
请同学们在跟随家人祭祀先人时必须做到下列事项：

1.严格遵守野外火源管理“六不准”规定。即不准在山林中
乱丢烟蒂;不准在野外点荒火;不准烧田坎、烧田草;不准在野
外烧火取暖;不准在野外烧烤食物;不准在山林中燃放烟花、
鞭炮和烧纸点烛。

2.在冬至、春节、清明节和其他日子上坟祭祖时，严防山林
火灾发生。要改变以往上坟祭祖点香烧纸币、燃放烟花爆竹
的`陋习，积极倡导鲜花祭祖等文明风俗，自觉禁止一切野外
用火。

3.开展火灾隐患大清除活动。要及时对坟墓周边的枯枝落叶、
灌木杂草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以消除火灾隐患。

4.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立即报告当地村组负责人或拨打火
警电话12119报警。严禁独自一人扑火。

温馨提示：

一、《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森林防火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但未引起森林火灾的，由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警告或者罚款的处罚：



2.未经许可擅自进行农业生产性用火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的罚款;

3.未经许可擅自进行林业生产性用火和工程用火的，处一千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二、《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森林禁火期、禁火区内野外用火，但未引起森林火灾的，
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警告，并可对个人处五
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的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1.损坏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森林消防标志、设施、器材;

2.破坏防火隔离带或者生物防火林带的。

四、《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第四十七条：过失引起森林火
灾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行政主管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可责全补种树木，应当给予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依法决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